
 

 

 
 

 
 

 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與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會面人士/團體

對《基本法》有關原則及法律程序問題的意見� 

B. 法律程序問題

法律程序問題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意見� 

B1. 你認為怎樣才是附件一和附件二中修改行政長官和立
法會產生辦法的最合適立法程序� : 

(a) 

修改附件一和附件二及本地立法；或

 (b) 只是本地立法？� 

z 法律上要修改附件一及附件二，不一定要先作原則

性規定的安排。� 

z 《基本法》其實已有修改附件的安排，並且有修改

附件的實例。《基本法》第� 18 條規定全國人大常委
會可對列於附件三的法律作出增減。全國人大常委

會在 1997年 7月� 1門及 1998年 11月 4日先後兩次
通過關於對附件三所列全國性法律增減的決定。全

國人大常委並沒有在作出這兩個決定前先對附件三

作出原則性的規定。� 

z 因此只需根據附件一及二各自所定的修改程序就可

以改變有關產生辦法。不過，雖然憲制上可直接引

用附件一、二各自的程序，但在香港本土就不能只

修改本地選舉法例，立法會議事規則也要作出相應

修改。� 

B2. 修改附件一和附件二中有關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
法，是否需要援引《基本法》第一百五十九條的程序？ 

z 不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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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程序問題 香港民主發展網絡意見� 

B3. 修改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應如何啟動？ z 香港特區立法會或行政長官都可以啟動附件一、二

的機制，在啟動時，它們必須向對方提出實質的建

議。� 

z 中央仍保留兩種修改的最終決定權。� 

B4. 如未能就修改二○○七年以後的立法會產生辦法達成
共識，第四屆立法會是否沿用第三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？� 

z 附件二只規定了首三屆立法會的組成方法。根據《基

本法》第� 68條「循進漸進」的原則，第四屆立法會
的產生辦法是不能沿用第三屆立法會的產生辦法，

因那會造成政制發展的停頓而沒有「漸進」。法律的

最低要求是立法會產生辦法必然要變，且要貼近全

面普選的最終目標。� 

B5. 「二○○七年以後」應如何理解:是否包括二○○七
年？ 

z 包括� 2007。


